证   明

  姓名   ，学号       ，系我校             学院
              学科、专业研究生，已通过学位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，成绩合格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初步审核符合我校（博士、硕士）学位授予条件，将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其（博士、硕士）学位。
特此证明！
             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
二O   年   月   日
